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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私法的性质)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
兰榕燕

摘 要 各国学者对国际私法的性质提出T 四种理论 ,本文从哲学理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角度阐述T 国际私法所其有的二

元性特质, 并对其他三种理论发表了相关见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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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!国际私法属性的各种观点

目前对于国际私法的性质 ,存在四种理论:

第一, 国际私法是国内法, 英美学者持此种观点 ,每个国家都可以

制定本国的国际私法, 断然否认有一种凌驾一切国家之上的 /超国家

的国际私法0,而各国国际私法只是本国国内法的一个分支"

第二, 国际私法是国际法, 为德国学者所推崇,该派学者将国际私

法的地位提升至与国际公法相并列和平行 ,二者共同归属最广义上的

国际法 ,提出所谓 /人类共同体 0!/国家共同体 0的观念 ,主张实现冲突

规则的国际统一

第三.二元论, 国际私法是介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一种独立

的法律.该观点认为: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既有属于国际法方面的,也

有国内法方面的;国际私法本身既涉及一国国内的利益又涉及他国的

利益:其渊源既有国内法的又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"因此,不能简

单地说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,可以说国际私法既具有国际法

性质又具有国内法性质"

第四.国际私法在当前主要是国内法 ,但是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

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不断推进 ,国际私法将逐渐增

加国际法的成分或因素 ,最后演变为国际法 "

二 !国际私法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及其哲学论证

笔者赞同二元论的观点, 即国际私法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

质 "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国际私法性质.国际性和国内性两者是对立

统一的, 两者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推动了国际私法的不断发展 "

首先 ,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,产生于国内法 "

法则区别说时代, 它侧重于一国中各城市间或各地区间的法律冲突的

研究和解决, 即/ 区际冲突法即"此时国际私法的国际性依赖于国内法

的发展. 5法国民法典 6颁布后 ,法国各地方的法律得到了统一, 尚待

解决的只是国内外的法律冲突问题 ,于是国际私法取得了真正意义上

的 /国际性 0"然后随着各国民商事交往的日益增多.国际私法的调整

对象成为了主要是调整发生在不同国家的 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

事关系;国际私法的主要渊源已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,于是国际

性日趋于矛盾的主要方面"不可忽视的是国际性的发展又建立在各

国国内法的发展基础上. 各国的立法均有冲突法以及相应的实体法

的规定, 使国际私法赖以存在.反之, 若一国无实体法, 即使存在统一

的冲突法.依冲突法指向该国法律 , 也会因无法可用而使案件无法审

#理 "

其次,一国的国际私法的发展也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国际私法的发

展 , 也就是说国内性依赖于国际性" 以属人法的变迁为例 ,法则区别

说时代, 属人法以住所地法为准据法, 但随着法国的强盛与统一出现

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法律选择方式. 欧洲大陆各国便开始改变国内

相应的规定 ,使属人法出现了欧洲大陆的以国籍为连接点和英美法系

的以住所为连接点选择准据法的对立"于是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上 ,

为了解决两大法系的矛盾, 提出了属人法的惯常居所原则"如今 ,各

国的交往己经很密切, 各国都趋向于统一的标准以减少交往中的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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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碍,但即使采用统一标准,还会因各国理解上的差异而导致不同 ,所

以现在世界各国开始普追采用惯常居所这一连接点以减少各国交往

的障碍.可见国际立法对于国内立法存在很大的推动作用.

再次 ,两者的对立统一促进了国际私法的发展.国际私法的国际

性的张力要求各国的立法趋于统一, 而国内性又要求各国从自己国家

的实际出发"于是在这种斗争之中, 我们看到了公共保留制度!直接

适用法律的出现 "各国在固守本国公法领域的本土化同时 ,努力促进

其他各个方面的趋同,便出现了统一实体法.例如欧盟"

三 !对千第四种观点的反驳

第四种的看法是主要是从哲学的质t 互变规律来看的,认为现在

的国际私法具有国际性是部分的质变, 随着不断的t 变 ,最终达到根

本的质变, 从而国际法具有国际性.

这个观点看似很有道理 , 但是笔者认为其中的缺陷也是很明显

的"

首先 ,什么是根本的质变"没有一个持有此观点的学者给出了一

个明确的答复"在5马克思主义哲学6中, 马克思谈说社会主义是量变

到质变的过程.衡量的标准是生产资料由私有成为共有 , 即根本质变

的标志) 生产关系的质变"而国际私法的质变不存在根本质变的

标志"

其次,假设第四种观点是成立的, 那么当国际私法的性质将来发

展到了国际性以后 ,随着量变的不断景积, 下一个阶段又是什么呢?

对于国际私法性质而言 ,这种的不断量变最后质变的理由就显得不那

么充分"当把国际私法定性为是国际性还是国内性的时候 ,假设的前

提就认为国际私法只具有两个发展阶段,这样用质量互变来看待国际

私法的性质并不合适.

四 !结语

尽管目前对国际私法的性质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主张 ,但是根据对

立统一规律进行分析.其中的观点不攻自破 "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问

题的时候,应该从实质出发,了解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,不能只看

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而产生形而上学的错误论断.

另外认识到国际私法的二元性问题, 实践中具有现实的指导作

用.主要表现在国际私法的立法中, 它要求各国的立法者在维护本国

的利益的同时还应兼顾别国的正当利益,考虑维系整个国际社会基本

秩序的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,而且它还将促进国际立法的交流和合作 ,

推动国际统一冲突法与实体规范的制定, 建立起一些反映和体现各国

普迫 !共同利益的能为各国一体遵行的最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制度 "正

如沃尔夫所指出的:/国际私法本身并不是国际的,但是 ,奄无贬问,他

不能脱离国际思想而拟定"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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